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５８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４

：

４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其中：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

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周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序号 议案内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２．０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２．０３

发行方式

２．０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６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７

限售期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上市地点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２．１１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

关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１０

关于全面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全面修订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已经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以上

１１

项提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予以披露。

（三）特别强调事项

第

２

项提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需逐项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第

２－９

项提案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第

２

、

３

、

６

、

７

、

９

项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厦门信息—信达总公司、周昆

山先生回避表决。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信息大厦第

７

层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９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７０１

信达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７０１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２．００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２．０１

２．０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２．０２

２．０３

发行方式

２．０３

２．０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４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５

２．０６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６

２．０７

限售期

２．０７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０９

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２．１０

２．１１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３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全面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全面修订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１．００

注：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

为

１００．００

元；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

和各议案都进行了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在“委托股数” 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

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５６０８０９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２－６０２１３９１

联系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信息大厦第

７

层

邮编：

３６１００６

联系人：林慧婷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２．０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２．０３

发行方式

２．０４

发行数量

２．０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６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７

限售期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上市地点

２．１０

本次发行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２．１１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６

关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

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全面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全面修订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管理制度》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

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

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授权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４２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补充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披露了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现对报告补充如下：

附件

１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８

，

５４５．３５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９

，

５１８．５６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７

，

７３４．０４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２０１１

年：

３４

，

４３０．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３７

，

７３８．２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１９

，

６１５．７４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

态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１

新型表面贴装

发光二极管技

术改造项目

新型表面贴装

发光二极管技

术改造项目

１９

，

１８９．０７ １９

，

１８９．０７ １８

，

８７６．７８ １９

，

１８９．０７ １９

，

１８９．０７ １８

，

８７６．７８

３１２．２９

（注

１

）

２０１１－１２

２

功率型

ＬＥＤ

及

ＬＥＤ

光源模块

技术改造项目

功率型

ＬＥＤ

及

ＬＥＤ

光源模块

技术改造项目

１７

，

４８１．１１ １７

，

４８１．１１ １１

，

０３２．９２ １７

，

４８１．１１ １７

，

４８１．１１ １１

，

０３２．９２ ６

，

４４８．１９ ２０１３－１２

３

ＬＥＤ

背光源

技术改造项目

ＬＥＤ

背光源

技术改造项目

７

，

４６６．８３ ７

，

４６６．８３ ４

，

３５６．０３ ７

，

４６６．８３ ７

，

４６６．８３ ４

，

３５６．０３ ３

，

１１０．８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４

半导体照明灯

具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

半导体照明灯

具关键技术及

产业化

６

，

２９６．０５ ６

，

２９６．０５ ２

，

９４３．３２ ６

，

２９６．０５ ６

，

２９６．０５ ２

，

９４３．３２ ３

，

３５２．７３ ２０１３－１２

５

超募资金归还

贷款

超募资金归还

贷款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

６

新厂房及动力

建设项目

新厂房及动力

建设项目

１３

，

２０３．１２ １３

，

２０３．１２ ３

，

８０７．８４ １３

，

２０３．１２ １３

，

２０３．１２ ３

，

８０７．８４ ９

，

３９５．２８ ２０１３－１２

７

土地款 土地款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７８０．１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７８０．１０

１９．９０

（注

２

）

２０１０－１２

８

新型

ＴＯＰ

ＬＥＤ

制造技术

及产业化项目

新型

ＴＯＰ ＬＥＤ

制造技术及产

业化项目

２２

，

４７９．８６ ２２

，

４７９．８６ ２１

，

０１８．３８ ２２

，

４７９．８６ ２２

，

４７９．８６ ２１

，

０１８．３８ １

，

４６１．４８ ２０１３－１２

９

超募资金投资

“国星半导体”

超募资金投资

“国星半导体”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１０

品牌与渠道建

设项目

品牌与渠道建

设项目

９

，

０２９．３１ ９

，

０２９．３１ ４

，

８４１．７１ ９

，

０２９．３１ ９

，

０２９．３１ ４

，

８４１．７１

４

，

１８７．６０

（注

３

）

２０１３－８

１１

信息化系统建

设项目

信息化系统建

设项目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４８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４８

７３８．５２

（注

４

）

２０１３－８

１４８

，

５４５．３５ １４８

，

５４５．３５ １１９

，

５１８．５６ １４８

，

５４５．３５ １４８

，

５４５．３５ １１９

，

５１８．５６ ２９

，

０２６．７９

注

１

：由于新型表面贴装发光二极管技术改造项目中所含新建厂房竣工日期有所延后，为不影响项目效

益的实现，本项目生产设备暂时安置在公司原有厂房内，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达产。公司对本项目生产设备达

产后仍陆续投入部分新建厂房及基建资金，待新建厂房竣工后再予搬迁。

注

２

：公司购买该地块最终实际购买价格略低于当初预计。

注

３

：公司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至本报告截止日已初步建成一批渠道销售网络，并开始对公司品牌知名

度的提升及销售渠道的开拓发挥积极作用，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在现有初步渠道

网络的基础上待后续进一步投入以完善和扩展品牌与渠道建设项目。

注

４

：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基础功能已开发完毕，能够满足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基本需要，目前实

际投资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

ＥＲＰ

系统建设的结余资金及待后续投入的高级模块、 系统的投入之

用。

附件

２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注

１

单位： 万元

实际投资项

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累

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

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

新型表

面贴装

发光二

极管技

术改造

项目

７３．３０％

（注

２

）

６

，

９３７．００

（注

３

）

４

，

６８８．６３ ３

，

７６５．３１ ８

，

１２０．８２ １９

，

９０９．１７

是（注

４

）

注

１

：本表格比较对象为本鉴证报告截止日前已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可直接产生效益的生产型项目。

注

２

：由于本项目为技术改造项目，其产能利用率难以与原有

ＳＭＤ ＬＥＤ

产能利用率分别测算，因此此处

测算的累计产能利用率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至截止日累计的

ＳＭＤ ＬＥＤ

总体产能利用率。

注

３

：根据公司发行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本项目计算期年均税后利润为

６

，

９３７

万元。

注

４

：本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达产，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为达产前的建设期及量产期，实

现效益较少，

２０１２

年达产后，即实现效益

８

，

１２０．８２

万元，超过了承诺的计算期年均效益水平。

因上述补充披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８日

股票代码:600416� � �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13临-023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9

月

18

日

,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7

名董事和

4

名独立董事参与了通讯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为顺利开展

2013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

,

公司拟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2013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是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

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合并成立的民族品牌会师事务所

,

现有员工

9000

多名

,

注册会计师

2000

名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416� � �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2013临-024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现

将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公司定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3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9

月

27

日

(

星期五

)

4

、现场会议地点

:

湖南省湘潭市湘电大酒店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1

、公司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2

、截止

2013

年

9

月

27

日

(

星期五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3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他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

见附件

);

4

、公司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

四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

可以是复印件

)

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

(

必须是原件

)

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出席的持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

需提供上述

1

、

2

项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

。

4

、登记时间

:2013

年

9

月

30

日

(

星期一

),

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

5

、登记地点

: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

:

李怡文 刘珏

联系电话

:0731-58595252

传真

:0731-58595252

通讯地址

:

湖南省湘潭市下摄司街

302

号

邮政编码

:411101

(

五

)

注意事项

1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

特此公告 。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个人

)

出席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

(

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3

年 月 日

投票意见

: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

请在相应的意见栏划“

√

”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意见做出明确指示

,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临２０１３－０３６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０２５

号），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６８

，

８８２

，

３５２

股，每股发行价为

４．４０

元，本公司共

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

，

３８３

，

０８２

，

３４８．８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共计

８０

，

８２２

，

８７８．７６

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２

，

２５９

，

４７０．０４

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全部到位，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２０１３

）验字第

６０７３９８０４＿Ｂ０１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土门支行（以下称“开户银行”）、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称“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３７０００２１８２９２０００５５６３１

，扣除发

行费用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的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３

，

３０２

，

２５９

，

４７０．０４

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产生利息收

入人民币

１

，

３６８

，

９８８．３３

元，专户余额合计人民币

３

，

３０３

，

６２８

，

４５８．３７

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账号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的存储金额如下：

开户单位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元）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土门支行

３７０００２１８２９２０００５５６３１ ３

，

３０３

，

６２８

，

４５８．３７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为：

１

、公司已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有权随时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每半年

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专户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

有关专户的资料。

４

、开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保荐机构。

５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应当及时以传真或其它双方认可的书面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

动或在保荐机构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９月１８日

C1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3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200986� � � �股票简称：粤华包B� � � �公告编号：2013-056

债券代码：112130� � � �债券简称：12华包债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简称：粤华包

B

、代码：

200986

）自

2013

年

6

月

27

日起开始停牌。

截止本公告之日，由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复杂程度较高，论证工作量大，目前重组项目各项工作正在

积极推进当中。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留意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50� � � �证券简称：深天马A� � � �公告编号： 2013-046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9

月

9

日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积极论证重组方案。因相关程序正在进

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3027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9

月

18

日

9

时

30

分

2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319

号仁和大厦

24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晓毅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所持股份总计

189,977,0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35%

。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销售商品房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4,038,25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肥国控

"

）系该关联事项的关联股东，合肥

国控现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185,316,118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合肥国控提名的本公司董事

王晓毅先生、张金生先生、田峰先生现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

622,692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

2013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文详见

2013

年

8

月

27

日

登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销售商品房的关联交易的

公告》

)

。

2

、《关于提名陈奇梅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89,977,060

股同意， 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陈奇梅先生当选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时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同

时，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该议案经

2013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文详见

2013

年

8

月

27

日

登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惠芳女士、潘立生先生、孔令刚先生、於恒强先生发表《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销售

商品房的独立意见》和《关于任免董事的独立意见》。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合肥城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3028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 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6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

13

时在公司二十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王晓毅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

1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详见

2013

年

9

月

23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08� � �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2013029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公司

2013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聘任

陈奇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

陈奇梅先生简历

陈奇梅先生：

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

师，注册城市规划师。历任合肥市城市改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设计室副主任、主任，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合肥城改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陈奇梅先

生曾参加或主持过数十项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 是国家住宅试点小区建设金牌奖

--

琥珀山庄南村的主要

建筑设计人和综合课题的研究人，获建设部优秀建筑设计和科技进步一等奖。陈奇梅先生与公司其他董监

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奇梅先生本人持有本公司股

票

125,000

股，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0078�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3-062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债权清偿划转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智雄电子：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

科健集团：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

中科健：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一、债权清偿情况

因本公司以前年度履行担保责任并代债务人智雄电子偿还部分银行借款， 本公司具有对智雄电子及

相关连带责任人的追偿权 （详见本公司

2006

年

8

月

22

日、

2006

年

10

月

14

日、

2007

年

4

月

9

日、

2008

年

7

月

26

日、

2012

年

7

月

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在智雄电子、中科健、科健集团进入重整或破产程序后，本公司作为债权人依法享有相关债权清偿权

利，并陆续获得中科健管理人、智雄电子管理人及科健集团管理人划转的清偿款项及清偿股票，具体情况

如下：

1

、中科健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中科健管理人清偿的现金

16,564,

240.85

元，清偿的股票（股票简称：

*ST

科健 股票代码：

000035

）

2,163,992

股。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截止本公

告日中科健债权清偿已执行完毕。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4

日、

2013

年

6

月

14

日、

2013

年

7

月

1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

、智雄电子、科健集团债权清偿情况

根据《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和《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公

司本次在智雄电子重整案和科健集团破产清算案中已获得划转的债权清偿股票（股票简称：

*ST

科健 股票

代码：

000035

）

2,442,036

股。具体如下：

（

1

）智雄电子债权清偿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收到智雄电子管理人文件（

[2013]

智雄管函字第

001

号），获悉：根据智雄电子重

整计划， 普通债权受偿资产为智雄电子所持有的中科健股票， 每

100

元普通债权可受偿中科健股票

0.4762

股。本公司经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金额为

116,537,164.30

元，可分得的股票数量计

554,950

股。股票折价按照

中科健股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的平均价

11.25

元

/

股计算，本次股票分配折算的债权受偿率为

5.36%

。根据重

整计划的规定，本次股票分配后，重整计划即已执行完毕。

公司已于近期收到由智雄电子管理人划转的

*ST

科健股票（股票代码：

000035

）

554,950

股。

（

2

）科健集团债权清偿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收到科健集团管理人文件（

[2013]

集团管函字第

004

号），获悉：根据科健集团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 普通债权以中科健股票按比例进行分配， 每

100

元普通债权可分得中科健股票

1.619328226

股。本公司经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金额为

116,537,164.30

元，可分得的股票数量计

1,887,086

股。

股票折价按照中科健股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的平均价

11.25

元

/

股计算，本次股票分配折算的债权受偿率为

18.22%

。此外，科健集团将在资产处置后，以拍卖所得收入以及预留股票处置收入，在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

债务、清偿职工债权、提存预计税款债权后，对于有剩余的部分，用于向普通债权人进行后续分配。

公司已于近期收到由科健集团管理人划转的

*ST

科健股票（股票代码：

000035

）

1,887,086

股。

二、相关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持有

*ST

科健股票（股票代码：

000035

）

4,606,028

股。公司持有

*ST

科健股票（股

票代码：

000035

）对公司第三季度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将视公司何时变现方能准确判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文件（

[2013]

智雄管函字第

001

号）、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文件（

[2013]

集团管函字第

004

号）；

2

、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3

、深圳科健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4

、股票入账对账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59� � � �证券简称：辽通化工 公告编号：2013-039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4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

2013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

10

：

30

在辽宁省盘锦市华锦宾馆二楼会议室以现场

表决方式投票。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任勇强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2

人，代表股份数量

614,347,4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51.17%

。

3．

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会议，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齐群律师、孙键律师

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投票。

2．

议案一：选举李金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614,347,4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齐群、孙键。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3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3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8日


